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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单 曦 玺 通讯员 杨 程
鹏） 日前 ，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根据

《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规
定（试行）》，结合宁夏检察工作实际，出台

《宁夏检察机关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
实施细则（试行）》（下称《实施细则》），从总
则、案件质量检查、案件质量评查、结果运
用及附则等方面，对宁夏检察机关开展案
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作出详细规定。

《实施细则》明确，要加强对案件质量
检查评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增强案件质量
检查评查工作的权威性、公正性。细化实化

案件质量检查，构建以检察官自查、办案部
门核查为主的案件质量“大检查”体系。明
确检察官必须在案件办结前完成本人所办
案件质量检查工作；办案部门核查必须在
检察官完成案件质量自查后方可进行；办
案部门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
等 10 种案件类型开展重点检查；案件质量
自查和核查应当如实填录《案件质量检查
表》并随案归入诉讼档案。

针对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实施
细则》 坚持问题导向，根据检察工作的新
发展、新形势，结合评查工作实践中存在

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案件质量评查的方
式、内容、评查员、外部监督、评查等次认定
标准及例外情况、评查程序等内容进行了
优化完善。

《实施细则》还对强化案件质量检查评
查结果运用，持续做好案件质量检查评查

“后半篇文章”作出指导。明确要强化案件质
量检查与评查的衔接配合，坚持做好案件质
量评查讲评工作，加强案件质量评查与检务
督察工作的衔接配合，强化案件质量检查评
查与表彰奖励的衔接配合，做好案件质量评
查与办案质效分析等工作的衔接配合。

强化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衔接配合
宁夏：出台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实施细则

1936 年 2 月，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千余名爱国官兵在中共西蒙工
委书记乌兰夫的领导下，由云继先、朱实夫等率领，毅然脱离蒙政会，
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枪。1989
年，为纪念震惊中外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达茂联合旗政府在女儿
山山顶修建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2015 年，百灵庙抗日武装暴
动纪念碑入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抗战档案

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

本报北京 7月 23日电（记者徐日丹） 7 月 23 日，2025 年“百名法学家百场
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专场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主持报告会。

会议指出，新时代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取得的最重要成就，就
是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
化的伟大成果，是法治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双百”活动作为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和广大法
学法律工作者服务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要突出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
学理论体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坚定法治自信，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主题作了报告。报告指
出，坚定法治自信是“四个自信”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
识体系是塑造和彰显中国法治自主性、坚定法治自信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守正创新，坚持融通中外、兼容
并蓄；必须加强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充分自主性的整体性、系统性知识结构。

报告会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
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共同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在京部分高校师生、
中国法学会机关党员干部等 700余人参加报告会。

2025年“双百”活动中央和国家
机关专场报告会在京举行

本 报 讯（记 者 简 洁）
“要收起侥幸心理，深刻认
识违规吃喝不是小事小节，
而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
不正之风。”近日，北京市检

察院第三分院（下称“北京市检三分院”）办公室党支部党员大会上，支部书记在
传达中央纪委关于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
通报后叮嘱道。

会上，结合对典型案例通报的学习，支部宣传委员领学了北京市检三分院
第 15 期“检语清风”廉政课堂的课件，从违规吃喝的危害、表现及原因入手展开
深入剖析。

“‘检语清风’廉政工作品牌自 2023 年创立以来，先后推出了‘支部书记廉
政课堂’‘廉学·联教课堂’等系列廉政产品，并以此为载体建立起与所辖 6 个基
层检察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联建联创机制。”北京市检三分院机关纪委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来，“检语清风”廉
政课堂以“线上+线下”学习的方式，通过领学党纪政纪、讲述廉政故事、通报典
型案例进一步丰富学习形式。其间，该课堂每一期廉政产品都与相关基层检察
院共享共学。

该院领导要求，要深入持久学，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检察队伍建设
的实绩，将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工作，在真改实干中检验学习成效。

“检语清风”吹进廉政课堂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邵佳琦 宝力日玛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下称“达茂联合旗”）检察院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来到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前，开展公益诉讼“回头
看”。踏勘新坡道后，达茂联合旗政协委员常智英十分感慨：“从政协调研建言的‘建议’到
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的‘建议’，检察机关真正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履职闭环。”

巍巍青山下，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段气壮山河的人民抗
战史诗。1936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发动百灵庙暴动，沉重打击了日
伪势力。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
念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是公众缅怀革命先烈、汲取精神力量的红色圣地。

然而，当前来参观的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等特定群体，面对只有台阶的纪念碑区域时，
那份穿越时空的致敬之心，却因无障碍设施的缺失被筑起一道“门槛”。

2024 年 12 月，常智英向达茂联合旗检察院提出建议，完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
碑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定群体也能顺利参观和瞻仰。政协委员的呼声，迅速被该院转
化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今年 1 月，该院联合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旗残联等单位实地
调查，了解情况。3 月，该院依法立案后，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切实履行监管
职责，为这座铭刻人民抗战伟业的丰碑补上缺失的无障碍设施。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响应。今年 5 月，两处崭新、规范的无障碍
轮椅坡道在纪念碑旁落成，醒目的标识如同无声的邀请——历史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

据了解，自 2024 年以来，达茂联合旗检察院积极梳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深挖公益诉讼线索 10 余条，立案办理涉红色资源、英烈保护等领域案件 3 件，邀请各界力
量参与办案活动 25次。

致敬抗日英模“零门槛”
纪念碑周边修建无障碍设施

今年7月，贵州省黔西市未成年人关护基地锦绣工作站“法
治暑期班”开班，黔西市检察院干警现场向学生们发放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常见违法行为的危害及需要承
担的法律后果。 本报记者丁艳红 通讯员杨春摄

暑期普法正当时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激发社会正义正气
——第十五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发言摘登

（见第二、第三版）

◎短评

李启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平凡人的勇气——当凶手持刀追赶工友，
他没有选择躲避，而是推着手推车上前阻拦，用生命为他人争取逃生时
间。这份挺身而出的担当，是见义勇为精神最鲜活的注脚。

更让人感动的是，从见义勇为行为认定到各项权益保障，检察机关的
介入让“英雄不被遗忘”有了坚实依托。面对“自保还是见义勇为”的疑问，
检察官通过核查监控视频、现场走访、多方求证，用扎实的调查还原事实；
在确认行为性质后，主动移交、举荐相关情况材料，推动身份评定及补助
优待政策落实。这是对个体正义的回应，也是对“好人有好报”社会共识的
守护。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
代。”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需要各方齐心协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日前
召开的第十五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强调，要真心关爱见义
勇为英雄，完善权益保障法律政策体系。广东省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中，没有机械司法、就案办案，而是通过深入调查核实，推动了李启亮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对其家属抚恤补助政策的落实，体现了检察机关
在推进新时代见义勇为事业中的责任担当。 （白鸥）

以法治温度为见义勇为者“托底”

□本报记者 高燕艳
通讯员 何雄伟

他叫李启亮，是广东省东莞市一
家模具制造厂的工艺工程师。2023年 7
月 25 日，他因一起发生在厂区车间内
的故意伤害案件遇害。他作为案件的
被害人，他的家庭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和补偿，年迈的老母亲、瘦弱的妻子和
3 个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
障。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过程中，细致
审查案件的每个细节，推动李启亮“见
义勇为者”身份得到确认，弘扬了见义
勇为精神，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法治中国汇聚正能量。

主动阻止不法侵害却不幸身亡

李 启 亮 的 工 友 谭 某 长 期 酗 酒 。
2023 年 7 月 25 日，因言语幻听和被迫
害妄想，谭某突然反锁了车间门，抄
起工作用的剪刀，追赶、猛烈捅刺工
友何某某。车间内的人见状纷纷四处
躲避，现场一片混乱。李启亮见谭某
持续袭击何某某，迅速推着手推车上
前阻拦，没想到反遭伤害，谭某持刀 5

次捅向李启亮的胸部和腹部。李启亮
倒下了，他为何某某和其他工友争取
到宝贵的逃生时间。

该事件导致李启亮死亡，何某某
轻伤二级。公安机关经过详细侦查，
确认谭某持刀伤害工友的事实，并以
其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后经鉴定，谭某案发时处于
精神病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检
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
决定。2024 年 6 月，李启亮的妻子和何
某某向广东省检察院提出申诉。

鉴于该案重大、疑难、复杂且涉
及罪与非罪的认定，为确保案件办理
效 果 ，广 东 省 检 察 院 迅 速 成 立 办 案
组，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为查清谭某案发时处于精神病发
病期的鉴定意见是否准确、可信，办案
组与鉴定机构反复沟通，委托检察技
术人员对鉴定意见的依据和结论进行
审查论证，出具技术性审查意见。最
终，经检察技术人员审查和检察官联
席会议讨论后一致认为，谭某被迫害
妄想泛化明显，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丧失。该院依法认定案发时谭某确系
处于精神病发病期，对于原不起诉决

定予以维持。

是自保还是见义勇为？

“虽然不起诉决定正确，但李启
亮在工作时间为帮助工友抵挡暴力
侵 害 被 捅 身 亡 ，是 自 保 还 是 见 义 勇
为？”广东省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丁长
华在阅卷时发出疑问。他认为，李启

亮行为的性质需要得到准确认定。
办理该案时，丁长华了解到，李

启亮共有 3 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才 9
岁 ，他 走 后 ，家 里 只 剩 下 孤 儿 寡 母 4
人。丁长华说：“他们悲恸又满怀期待
的眼神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李启亮
行为的性质，不仅是案件办理要得到
的真相，更是作为检察官，我要给他
们的答案。” （下转第四版）

在厂区遇到凶手持刀追赶、捅刺工友时，他上前阻拦，没想到被刺身亡——

不避危险制止行凶，应该认定见义勇为

本报北京 7月 23日电（记者戴佳） 记
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6 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电商
领域相关犯罪 1万余人。

当前，网络产业蓬勃发展，网络购物已
成为大众消费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电商
产业链不法乱象增多，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破坏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影响电商行
业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
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情况屡
禁不止。相较传统售假犯罪，利用电商渠道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侵权成本更低、营销模
式更新、售假渠道更隐蔽、治理难度更大。如

检察机关办理的袁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中，袁某
某购买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化肥颗粒后，使用
他人商标及包装将化肥颗粒分装，通过其在
某电商平台注册的 9 家网络店铺销售至全
国 10余个省份，销售金额 700余万元。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电商领域公
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较为突出。电商行业涉
及通信、物流、零售、互联网等各个领域，掌
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在利益驱使下，部分
从业者违规获取个人信息并非法出售、提
供。如检察机关办理的成某某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案中，成某某利用任职某公司电商业务
部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在工作中获取的 30

余万条跨境购物订单信息出售给他人。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商

直播平台，利用公众对直播商品真伪难辨的
特点，精心设置直播话术，包装廉价商品，以

“高价回收”等为名实施直播诈骗行为，诱导
消费者购买，消费者应对此保持警惕。在检
察机关办理的杜某某、石某某诈骗案中，杜
某某、石某某虚构南非某顶级珠宝品牌中国
代理人身份，伪造授权证书、检测证书，谎称
直播间所售“三无”产品为南非珠宝，并以

“高价回收”“保值增值”为诱饵，承诺一定期
限后“高价回购”，后期再以“账号被举报”

“突发疾病”等拖延，待平台钱款到账后玩消
失，转头注册新店铺继续行骗，直播账号换

壳“重生”，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据悉，检察机关将坚持依法履职，加大

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诈骗等犯罪的惩治力度，坚决惩治电商黑灰
产违法犯罪，助力网络空间治理；完善与行
政执法机关信息共享等机制，强化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积极促进行业治理。

检察机关提醒，广大消费者要警惕网络
消费陷阱，注意个人信息保护，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网络使用者、经营者要依法用网，守
法经营，坚决杜绝利用网络平台制假售假、
侵犯个人信息、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自觉
净化网络消费环境。

警惕直播间“高价回收”“保值增值”的话术陷阱
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检察机关起诉涉电商领域相关犯罪1万余人

聚焦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

□本报记者 吴贻伙
通讯员 操知璇

“作为一名曾经的法律从业者，你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如何认识？”“我至今
也不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近日，由安

徽省蚌埠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特
大诈骗案开庭审理，面对公诉人的发
问，被告人周某当庭表示后悔。

据蚌埠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
某在从事律师职业期间，在无权处置
相关不良资产的情况下，伪造有关资

产公司、国家机关公章，伪造债权转
让协议书及法院相关法律文书等，以
签订虚假合同帮助他人购买或共同购
买不良资产债权为由，骗取多名被害
人 1.2 亿余元，用于网络赌博、偿还债
务等。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诈骗罪
追究周某刑事责任。

由于该案被告人身份特殊，涉案金
额特别巨大，且资金流向广，涉及被害

人多，法律关系复杂，该案不仅备受社
会各界关注，更对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能力提出考验。

庭审中，公诉人紧扣犯罪事实对被
告人进行讯问，运用多媒体方式充分示
证，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情
节进行充分阐述、精准回应，并有针对
性地开展法庭警示教育，被告人当庭表
示认罪。 （下转第四版）

最高检第五评议组在安徽开展出庭评议活动——

看公诉人如何拆解特大诈骗案


